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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民服務

徐
誌

鴻

男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

國中 農會理事

一
一

一
年

月
日

48

12

1

竭盡所能  為民服務

黃
富

裕

無男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高職
第17.18.19
.20.21鄉民
代表

一
一

一
年

月
日

52

9

28

一、積極爭取更多經費，建設本區。
二、監督鄉政，讓地方得均衡發展。

吳
永

金

男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 育英國小畢
三義初中畢
省立苗栗農
工機工科畢

一
一

一
年

月
日

44

1

12

三義鄉15.16
.17.19.2 0.
21屆鄉民代
表
三義鄉第16
屆鄉民代表
會主席
現任：21屆
鄉民代表。
西湖社區理
事長

一、積極爭取地方建設、發展地方觀光及彫刻休閒產業。
二、提升守望相助及關懷據點各項裝備及社區福利。
三、照顧弱勢族群及關懷老人，全力協助醫療服務。
四、一人當選兩人服務，隨時不打烊，保持村內路面不坑
    洞，不阻塞，提供安全平坦的道路。

江
明

政

男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中
國

國
民

黨

建中國小
三義國中
建台中學

一
一

一
年

月
日

60

1

14

三義鄉民代表
、三義民防隊
長、勝興守望
相助副隊長、
勝興社區常務
監事、大圳面
福德祠副主委
、關聖宮委員
、五福志工協
會總幹事、三
義青工會副會
長、僑成國小
委員

一、關懷照顧弱勢家庭。
二、積極爭取地方建設。
三、努力推動地方產業。
四、盡心盡力服務鄉親。

王
文

成

男 無 亞太創意技
術學院專科
畢業

一
一

一
年

月
日

51

8

2

臺
灣

省
台

中
縣

第 2 0 .2 1屆
鄉民代表、
苗栗縣雕刻
業職業工會
監事召集人
、三義義警
分隊顧問、
三義義消顧
問、警友會
三義辦事處
榮譽主任、
跆拳道委員
會委員、中
華民國廣亮
慈善會區務
委員。

我以服務民眾為本，傾聽各地民意，積極爭取各項經費，扶
助弱勢家庭，協助推展社區文康娛樂，發揮社區守望相助精
神，推廣地方觀光文化及傳統民俗活動，協助客家文化保留
為原則，提昇三義居民的幸福感，使三義變更好。

男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
一、育英國
小
二、三義國
中
三、弘文中
學

一
一

一
年

月
日

68

8

16

古
子

夆

歷任僑成國小
家長會長。
現任三義高中
家長會長。
現任古子峯工
程行執行長。
現任三義鄉鄉
民代表。
現任立法委員
賴香伶國會辦
公室秘書。

一、持續維護婦幼權益及安全，做好婦幼與各單位的溝通及
    協調。
二、堅持繼續以一人當選，兩人服務的精神做全職鄉民代表
    。
三、配合村政、鄉政施作，積極爭取各項基層建設。

徐
慧

珠

女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

高職畢業

一、曾任三
義鄉第17.
18.19.20屆
鄉民代表。
二、僑成國
小交通導護
志工
三、三義衛
生所志工

一
一

一
年

月
日

48

1

20

弱勢照顧簡易化：簡化申請流程，落實老人婦幼、殘障及低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收入照顧。
閒置空地社區化：活化閒置公有土地提供社區民眾再利用。
就業輔導健全化：健全失業鄉親，二度就業之輔導和企業徵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才媒合就業。
基礎建設優質化：落實基礎建設品質。
充實廣盛活動中心建設：已取得活動中心用地，繼續爭取建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築設備，提供鄉親舒適活動集會休閒場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。

林
盈

富

男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 一.建中國小
二.三義國中
三.建台高工

一
一

一
年

月
日

51

12

6

一、三義鄉
民代表五屆

一、為民喉舌，服務選民。

賴
昌

爗

男 無

高職畢 鄉民代表

一
一

一
年

月
日

43

8

22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劉
醇

祿

男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 一、私立建
台中學補校
高商畢業

一
一

一
年

月
日

31

1

13

一、三義鄉
民代表會第
10 12 13 14
15 16 17 19
20 21屆代表
二、三義鄉
農會第18 19
屆代表

1.盡心盡力，腳踏實地，為鄉親服務，增進鄉民福祉。
2.爭取婦女權益，照顧弱勢族群。
3.協助鄉政推動，落實社會福利政策。
4.加速三義鄉生活圈道路、排水系統建構，改善生活環境
  品質。

遵
守

選
舉

法
令

，
弘

揚
法

治
精

神
辦

好
選

舉
，

人
人

有
責

勵
行

民
主

法
治

，
維

護
選

舉
秩

序

全 民 不 賄 選 ， 還 給 山 城 清 淨 天

守
法

節
約

，
選

賢
與

能

政
見

號
次

選
舉

區
別

相
片

姓
名

出
生

年
月

日

推
薦

之
政

黨

性
別

出
生

地

學
歷

經
歷

政
見

號
次

選
舉

區
別

相
片

姓
名

出
生

年
月

日

推
薦

之
政

黨

性
別

出
生

地

學
歷

經
歷

三 義 鄉 選 務 作 業 中 心  編 印

苗 栗 縣 選 舉 委 員 會 

臺灣省苗栗縣三義鄉民代表會第22屆鄉民代表選舉選舉公報

       臺灣省苗栗縣三義鄉第22屆村長選舉，經定於 。茲依公職人員選舉
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，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，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。如有不實，由候選人自行負責。

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(星期六)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

第
一

選
區

2

3

1

第
二

選
區

2

1

3

第
四

選
區

2

1

3

第
三

選
區

3

2

4

1

一、無黨無派，始終認真。
二、關懷弱勢，協助長照。
三、理性問政，強力監督。
四、年輕世代，服務地方。

林
煒

育

男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

台中文華高
中肄業

正順環保有
限公司經理

一
一

一
年

月
日

64

9

15

您的願望  就是我的責任
全心全力  為鄉親們服務

吳
家

榮

男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

省立苗栗高
中畢業

三義鄉鄉民
代表15-21屆

一
一

一
年

月
日

42

10

16

一、熱誠，負責的態度，處理民眾請託事務。
二、傾聽民意，監督鄉政，均衡地方發展。
三、勤跑基層，捍衛鄉民權益與福利。
四、無黨派色彩，以民眾利益為優先。
五、觀念新，魄力足，全方位的服務。

羅
時

松

男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

新興工商畢
業

一
一

一
年

月
日

51

2

20

苗栗縣三義
鄉第16.17
.18.19.20
.21屆鄉民
代表。

一、全力推動三義鄉整體性觀光發展，活絡地方經濟。
二、爭取經費建設雙湖村，雙潭村野溪護岸整治及道路面駁
   坎、排水等工程。
三、繼續爭取經費拆除雙湖村台13線高架橋，以維護住家風
    水。
四、爭取經費建設停車場、綠美化工程，協助推動雙潭休閒
    農業區、雙湖村觀光休閒產業發展。
五、關懷弱勢族群、中低收入戶、邊緣戶、單親家庭、新住
    民等協助爭取各項福利及補助。
六、推動親子各項活動，提升家庭成員互動關係及社會地位
    。
七、全力爭取社團、社區各項經費，活化社團、社區讓各班
    隊能永續經營。

張
玉

鳳

女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

親民工商專
科學校畢業

三義鄉第15.16.
17.18.19.20.21
屆鄉民代表。第
16.17屆副主席。
三義鄉婦女會第
19.20.23屆理事
長。三義鄉雙潭
社區發展協會第
２屆理事長。三
義雙潭社區農村
再生促進委員會
第１屆主任委員
。三義鄉農會第
19屆理事。三義
鄉青工會第１屆
副會長。苗栗縣
三義雙潭雲火龍
協會第１、２屆
理事長

一
一

一
年

月
日

49

12

5

※投票時請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、印章及投票通知單。

附註：選舉投票有關規定暨投（開）票所地點一覽表 台灣省苗栗縣第19屆縣長選舉選舉公報。參閱

4

選前買票有企圖，選後當選必貪污。1.

選前受賄不是福，賄選人士必貪污。2.
選前如買票，選後撈鈔票。3.

民主ㄟ頭家，選票嘸通賣。5.
檢舉賄選要勇敢，政治清明有期盼。4.

鈔票換選票，肯定搞一票。6.

遵守選舉法令，宏揚法治精神。7.
踴躍投票，慎重圈選勿用私章。8.

選舉投票有關規定。
（一）投票時間：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。
（二）選舉人資格：
1.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，即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，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
  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，即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（包括當日）遷入設有戶籍，至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
  五日繼續居住者，有直轄市長、直轄市議員、縣（市）長、縣（市）議員、鄉（鎮、市）長、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、直轄
  市山地原住民區長、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、村（里）長選舉投票權。【上開居住期間，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，
  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。但於選舉公告發布算之。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，無選舉投票權。】
2.原住民選出之 直轄市 議員 、縣（市）議員、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 ，其選舉人須符合前款規定，並分別具有「平地原住
  民」或「山地原住民」身分者為限。
（三）其他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１項候選人名單公告後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投
            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；當選後依第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：
　　　　　　一、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。
　　　　　　二、有第26條或第27條第1項、第3項之情事。
　　　　　　三、依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。


